
关于上海证券现金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单个投

资者持有金额限制及总规模限额的公告 

 

为保障上海证券现金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（以下简称

“本集合计划”）的平稳运作，更好地保护本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

利益，根据《上海证券现金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资产

管理合同》及《上海证券现金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

明书》等相关规定，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管理人”）

决定，自 2022 年 12月 19日起，限制单个投资者最高持有本集合

计划的金额为 3000 万元人民币，本集合计划的总规模限额为30亿

元人民币。 

自合同变更生效之日起，如单日单个交易账户申购后的累计持

有金额（当日已登记在册部分与当日申购部分的汇总）高于3000万

元人民币，管理人有权拒绝当日该交易账户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部

分的申购申请并确认失败；如本集合计划的总规模（当日已登记在

册部分与当日申购部分的汇总）高于30亿元人民币，管理人有权拒

绝当日本集合计划的总规模超过30亿元人民币部分的申购申请并确

认失败。 

有关上述持有金额限制的具体规定若有变化，管理人将另行公

告。 

如有疑问，请登陆管理人网站（www.shzq.com）或拨打客户服

务电话4008918918。 

风险提示：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、勤勉尽责的原



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资产，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，也不

保证最低收益。请充分了解本集合计划的风险收益特征，审慎做出

投资决定。 

特此公告。 

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 2022年12月19日 

 


